
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

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及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事先审阅了公司提交

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相关资料，事先了解了相关背景情况，现发表事

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关于与飞利浦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签署《合作协议》暨关联交易的事前

认可意见 

公司已事先就签署《合作协议》暨关联交易情况与我们进行了沟通，我们对

此进行了事前审查工作。我们认为，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，

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

形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。因此，我们

对公司本次签署《合作协议》暨关联交易事项表示事前认可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

至董事会审议。 

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

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签字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   

蔡家楣                    杨建刚                 谭 青  

 


